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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詹子芸
電話：08-7320415#3641
傳真：08-7337061
電子信箱：a002409@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終字第11220791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4548366_11220791700_1_4548366_11220791700_1.pdf、

4548366_11220791700_1_4548366_11220791700_2.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與藝文場館合作辦理112年「『文化美感輕旅

行』-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學子前往藝文場館參訪實

施計畫」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2年5月19日臺教師(一)字第1122601880號函

辦理。

二、為提升偏遠地區學生美感體驗之機會，培養其接觸美感場

域習慣，涵養美感經驗，教育部特規劃旨揭計畫，並與多

所藝文場館合作共同推動優質藝文戶外教育。

三、本案合作係配合合作藝文場館展覽期間及學校學期起迄時

間(自核定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由各場館提供教育部

審核通過之學校免費團體導覽及免費票券，參訪本計畫之

展覽。

四、本計畫重點說明如下：

(一)執行期程：自核訂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二)補助對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偏遠地區(含非山非市)學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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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優先補助「極度偏遠」、「特殊偏遠」地區之學

校。

(三)辦理程序：

１、欲申請學校請於112年6月1日至6月15日逕自教育部申

請網站進行線上申請(網址：https://aew.moe.edu.tw

/#/activity/school)。一校以申請3場次為限(不限同

場館)，並依意願排序。

２、教育部確認名單後，本府將另行函文申請學校提報申

請表件(計畫、經費申請表、經費明細表)報府，彙整

後函報教育部審查。

３、教育部辦理審查作業，公布審查結果及補助額度。

４、本計畫合作藝文場館提供審查通過之學校免費團體導

覽及展覽票券。

(四)補助項目：本案依學校類型採不同指定項目補助(指定項

目全額補助)，說明如下：

１、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全額補助學校參訪各場所

需交通費(本島1校至多3輛遊覽車，離島地區另計)及

保險費。

２、「極度偏遠」及「特殊偏遠」學校：除補助上述交通

費及保險費外，另補助住宿費(學生800/人；陪同教師

5人為限，1600元/人)，1校以申請3萬元為上限。

正本：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屏東
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屏東縣立
高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屏東縣立高泰
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新埤國民
中學、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
學、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屏東縣立滿州國民中學、
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屏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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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立泰武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大路關國民中小學、屏東縣私立南榮國民中學、屏
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新興國民小學、屏東縣萬丹鄉興化國民
小學、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屏東縣長治鄉繁華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
鹽埔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仕絨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高朗國民小學、屏東
縣鹽埔鄉新圍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彭厝國民小學、屏東縣鹽埔鄉振興國民小
學、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舊寮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新
豐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田子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鄉泰山國民小學、屏東縣
高樹鄉新南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載興國民小
學、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四林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
南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屏東縣
萬巒鄉五溝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國民小學、屏東縣萬巒鄉赤山國民小
學、屏東縣內埔鄉僑智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崇文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黎
明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泰安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屏東縣
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民小
學、屏東縣竹田鄉大明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新埤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大
成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萬隆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民小學、屏東縣
枋寮鄉枋寮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僑德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寮鄉建興國民小
學、屏東縣枋寮鄉東海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海濱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大
潭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園鄉新園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園鄉仙吉國民小學、屏東縣
新園鄉烏龍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園鄉港西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園鄉鹽洲國民小
學、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民小學、屏東縣琉球鄉全德國民小學、屏東縣琉球鄉白
沙國民小學、屏東縣崁頂鄉崁頂國民小學、屏東縣崁頂鄉港東國民小學、屏東縣
崁頂鄉力社國民小學、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屏東縣林邊鄉仁和國民小
學、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民小學、屏東縣林邊鄉崎峰國民小學、屏東縣林邊鄉水
利國民小學、屏東縣南州鄉南州國民小學、屏東縣南州鄉同安國民小學、屏東縣
南州鄉溪北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塭子國民小
學、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玉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恆
春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山海國民小學、屏東縣
恆春鎮大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大平國民小
學、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民小學、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滿
州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長樂國民小學、屏東縣滿州鄉永港國民小學、屏東縣
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屏東縣瑪家鄉佳義國民小
學、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屏東縣泰武鄉武潭國民小學、屏東縣泰武鄉泰
武國民小學、屏東縣泰武鄉萬安國民小學、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民小學、屏東縣
來義鄉望嘉國民小學、屏東縣來義鄉文樂國民小學、屏東縣來義鄉南和國民小
學、屏東縣來義鄉古樓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春日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力
里國民小學、屏東縣春日鄉古華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楓林國民小學、屏東縣
獅子鄉丹路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內獅國民小學、屏東縣獅子鄉草埔國民小
學、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屏東縣牡丹鄉牡
丹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榮華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新生國民小學、屏東縣
琉球鄉天南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三和國民小
學、屏東縣瑪家鄉北葉國民小學、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隘
寮國民小學、屏東縣九如鄉三多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青山國民小學、屏東
縣三地門鄉口社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塔樓國
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園鄉瓦磘國民小學、屏東縣里
港鄉玉田國民小學、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
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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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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